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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征求

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规范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管理及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生态

环境部下达《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

—1995）的修订任务，根据《关于开展 2025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

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5〕243号），《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修订 GB 15562.2—1995）列入 2025年标准制订项目，项目

统一编号为 2025-4。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标准的编制任务。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5年 1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接到《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的修订任务后，立即成立标准编制组，

进行任务分工，开展标准编制研究工作。

（2）形成开题报告及标准草案

2025年 1月—2025年 8月，在对国内外有关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图

形标志的相关标准、技术文件以及国内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环境管理需求，分析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标准修订工作方案和技术路

线，在进一步明确标准修订原则和主要修订技术内容基础上，编制完成开题报告

和标准草案。

（3）开题论证会

2025年 9月 19日，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召开标准开题论证会，专

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并建议：系统分析生态环境领域涉及图形

标志的标准，进一步梳理完善本标准的名称和定位；标准技术内容尽可能与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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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国际通用标准衔接。

（4）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5年 9月—10月，编制组根据开题论证会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

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并召开专家研讨会对标准定位、名称和主要技术内容进行

讨论，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

制说明。

（5）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2025年 10月 28日，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技术审查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并建议

标准名称修改为《生态环境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进一步完善标

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表述。

会后，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和编制说明。

2 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法》）第七

十五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规定统一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方法、识别标志和鉴别单位管理要

求。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应当动态调整。”，第七十七条规定“对危险废物的容器

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

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修订《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将有利于提升固体废物贮存（处

置）设施经营单位对固体废物的管理水平，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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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范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管理及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

对于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图形标志规定不够细化，未对标志的尺寸、标志

牌的材质、外观质量等提出要求，标志牌的设置要求也不够明确，导致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设施标志设置不规范，不利于发挥标志的警告提示作用，不利于环

境管理监督，急需修订以进一步明确细化技术要求，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并增

加信息化内容要求以适应管理需求变化，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支持。

2.3 加强相关标准体系协调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

—2022），并正在开展《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

—2008）的修订工作。同时，关于图形符号的相关国家标准《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 2894—2025）、《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

则与要求》（GB/T 16903—202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

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2893.5—2020）等也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图形

符号的术语、分类、颜色、标志牌材质等相关要求。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

规定的图形标志技术内容已不能满足当前环境管理需求，需要进行修订，加强与

相关标准的体系协调性。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3.1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3.1.1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ISO 3864系列标准

国外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图形标志的具体样式和标准因国家和地区而异。

一些国家采用国际通用的图形标志标准，如 ISO 3864，ISO 3864是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制订的关于图形符号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的系列标准，该系列标准

包括多个部分，每个部分都针对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规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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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ISO 3864-1《图形符号 安全色与安全标志 第 1部分：安全标志与安全标记的

设计原则》规定了在工作场所和公共领域中的安全标志设计原则。该部分详细说

明了安全标志的基本要素、设计要求和制作标准，以确保安全标志的清晰易懂和

有效传达。ISO 3864-2《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2部分：产品安全标签

的设计原则》规定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该部分提供了关于如何在产品上

设计和使用安全标签的详细指导，以确保消费者能够正确理解和遵守产品的安全

使用说明。ISO 3864-3《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

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为 ISO 3864-1 中定义的安全标志使用的图形符号以及 ISO

3864-2 中定义的产品安全标签的安全标志元素的设计提供了原则、标准和指导。

ISO 3864-4《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

和光度属性》规定了安全标志（特别是需要内部或外部照明的标志）的亮度对比

要求和具体的测量方法，确保在各种光照条件下（包括夜间或低照度环境）的可

见性和清晰度。

（2）ISO 7010标准

ISO 3864为标志的设计提供了基本原则（如颜色、形状、尺寸），但未提供

具体符号。ISO 7010（2019版《图形符号 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 注册安全标志》）

是 ISO 3864 的补充标准，专门规定了已注册的安全标志的图形符号，提供了一

系列标准化的图形符号（如“禁止吸烟”“紧急出口”“危险化学品”等），这

些符号的设计基于 ISO 3864 的原则，为特定场景提供标准化的图形符号，确保

标志的全球一致性和易识别性。ISO 7010是固体废物贮存场或填埋场设置图形标

志的主要标准，提供了具体的图形符号，在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结合 ISO 7010

和 ISO 3864，并参考其他相关标准。

（3）ISO 17398标准

ISO 17398:2004《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根

据预期使用环境、主要材料、光度性能、照明方式、固定方法和表面规定了安全

标志性能相关分类系统的要求。ISO 17398:2004规定了性能标准和测试方法，以

便在将产品交付给购买者时可以表征和规定与耐久性和预期使用寿命相关的性

能。ISO 17398:2004不涵盖电源、其组件或电动元件，也不涵盖照明组件的属性，

但涵盖特定类型安全标志的光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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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美国

ANSI Z535 系列标准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安

全和标识的标准，是美国关于安全标志和颜色的重要标准，涵盖了安全标志、标

签、符号和颜色的设计和使用要求，该系列标准包含六个标准，分别为 ANSI

Z535.1（安全色标准）、ANSI Z535.2（环境和设施安全标志标准）、ANSI Z535.3

（安全符号标准）、ANSI Z535.4（产品安全标志和标签标准）、ANSI Z535.5

（安全标签和隔离带标准（用于临时危险））和 ANSI Z535.6（产品手册、说明

书及其他附属材料中的产品安全信息标准），其中 ANSI Z535.1是用于安全标志

和标签的颜色标准，规定了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颜色的具体用途（如

红色表示危险，黄色表示警告），确保颜色在不同环境和照明条件下的一致性；

ANSI Z535.2 规定了用于环境和设施的安全标志的设计要求，包括标志的布局、

信号词（如“危险”“警告”）、符号、文字和颜色，适用于工业设施、公共场

所和其他需要安全标志的环境；ANSI Z535.3 提供了设计和评估安全符号的准则，

包括符号的测试和验证方法，确保符号能够清晰、快速地传达安全信息；ANSI

Z535.4规定了用于产品的安全标志和标签的设计要求，包括信号词、符号、文字

和颜色的使用，适用于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和其他产品的安全警告；ANSI Z535.5

规定了用于临时危险的安全标签和隔离带的设计要求，包括颜色、文字和符号的

使用，适用于施工现场、维修区域和其他临时危险场所；ANSI Z535.6提供了在

电子媒体（如网站、应用程序）中传达产品安全信息的指南，包括信号词、符号、

文字和颜色的使用，适用于制造商在数字平台上提供安全信息。

ANSI Z535.2（环境和设施安全标志标准）中关于安全标志的设计要求如下：

（a）信号词：安全标志必须包含信号词（如“危险”“警告”“注意”），

以指示危险等级。

（b）符号：应使用符号或象形图快速且普遍地传达危险信息。

（c）颜色：

1）危险：红色背景，白色文字。

2）警告：橙色背景，黑色文字。

3）注意：黄色背景，黑色文字。

4）通知：蓝色背景，白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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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文字：文字应简洁、清晰且易于阅读。字体大小应根据观看距离适当

调整。

（e）放置位置：标志必须放置在可见位置，并处于适当高度以便识别。

（f）耐久性：标志必须由能够承受环境条件（如天气、紫外线照射）的耐

用材料制成。

ANSI Z535.4（产品安全标志和标签标准）中规定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如下：

（a）一致性：安全标志应遵循一致的设计格式，以确保易于识别。

（b）危险信息层次结构：信号词、符号和文字应按逻辑层次排列，以有效

传达危险信息。

（c）可读性：文字和符号在正常观看条件下必须清晰可读。

（d）对比度：背景颜色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对比度应足够高，以确保清晰可

见。

3.1.3 欧盟

欧盟 2008/98/EC指令规定“成员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在收集、运输

和临时储存过程中，危险废物的包装和标签符合现行国际标准和欧盟标准”。欧

洲采用国际标准 ISO 3864，标志设计包括三角形警告标志和正方形提示标志。根

据《危险物质分类、标签和包装条例》（欧盟第 1272/2008号条例），危险物质

标签包含以下内容：物质的名称和类别；物质的来源，特别是制造商或经销商的

名称和地址；使用该物质所涉及的危险性符号和危险指示；以及此类危险可能引

起的特殊风险的指示。

欧盟并未在指令中详细规定标志牌的具体技术参数。这些细节通常由各成员

国根据本国法规或标准（如 EN ISO 7010 图形符号标准）补充规定。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3.2.1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系列国家标准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系列国家标准包括《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0）

系列标准、《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1）系列标准、《设备

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2）系列标准、《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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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6903）系列标准四个部分，这些标准共同构成图形符号表示规则的基础

性国家标准体系。

3.2.1.1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0）系列标准

编制 GB/T 16900系列标准的目的是制定在没有补充文字（即说明性文字）

时也能被使用者正确理解的图形符号。如果所制定的图形符号不能达到这一要求，

图形符号可能需与补充文字同时使用（补充文字用潜在使用者的语言解释图形符

号的含义）。GB/T 16900系列现行标准包括《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GB/T

16900—2008）、《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理解度测试方法》（GB/T 16900.2

—2020）、《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4部分：对象相关性测试方法》（GB/T 16900.4

—2020）。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GB/T 16900—2008）规定了图形符号的分类、

标准化程序、表示规则、设计要求和注册等方面的基本要求，适用于技术文件、

设备和标志等领域的图形符号设计，尤其是标准图形符号的设计。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理解度测试方法》（GB/T 16900.2—2020）

规定了图形符号理解度的测试方法，该方法能够测试图形符号方案传递预期信息

的准确度。GB/T 16900.2—2020适用于测试图形符号的理解度。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4 部分：对象相关性测试方法》（GB/T 16900.4—

2020）规定了用于测试图形符号的对象相关性的方法，这些图形符号旨在向熟悉

图形符号含义（对象）的使用者传达信息。对象有可能是专用对象，所以公众很

难在没有接受认知训练的情况下熟悉这些对象，适用于测试图形符号的对象相关

性。

3.2.1.2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1）系列标准

GB/T 16901系列现行标准包括《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1部分：

基本规则》（GB/T 16901.1—2008）、《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

分：图形符号（包括基准符号库中的图形符号）的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规范及其

交换要求》（GB/T 16901.2—2013）和《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3部

分：连接点、网络的分类及其编码》（GB/T 1690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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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1 部分：基本规则》（GB/T 16901.1—

2008）是修改采用 ISO 81714-1:1999《产品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的设计 第 1 部

分：基本规则》（英文版），规定了设计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的基本规则，适用

于技术文件上使用的图形符号。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图形符号（包括基准符号库中

的图形符号）的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规范及其交换要求》（GB/T 16901.2—2013）

使用翻译法重新修改采用 IEC 81714-2:2006《产品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图形符号包括基准符号库中的图形符号的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规范及

其交换要求》，规定了基准符号库中以计算机电子文件格式描述的图形符号的要

求及其在计算机辅助工具间的交换要求。GB/T 16901.2—2013适用于基准符号库

可用作技术文件编制、计算机辅助工具间文件和图形符号库的交换基础，不包含

交换所需的物理文件格式规范。

《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3部分：连接点、网络的分类及其编码》

（GB/T 16901.3—2009）规定了表示功能和产品概念的图形符号所具有的连接点

分类的基本要求。由于产品及其相应的图形符号之间紧密的关系，分类原则也同

样适用于产品连接点和计算机辅助系统中的网络及其图形符号表示法的分类。

3.2.1.3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2）系列标准

GB/T 16902系列标准提出了创制设备用图形符号的基本原则，包括线宽、

箭头的形状和使用、否定要素和基本图型的使用等，用来作为绘制设备用图形符

号的指南。这些设计原则适用于所有设备用图形符号。GB/T 16902系列现行标

准包括 5项标准，介绍如下：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1 部分：符号原图的设计原则》（GB/T

16902.1—2017）规定了设备用图形符号的符号原图的设计程序、 设计原则以及

基本图型的使用原则等，并在附录 A 中给出了符号原图的名称、说明和注的编

写规则。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部分：箭头的形式和使用》（GB/T 16902.2

—2008）是修改采用 ISO 80416-2:2001《设备用图形符号的基本原则 第 2部分：

箭头的形式和使用》，规定了用箭头表示运动、速度、力、功能或尺寸的基本原

则，该标准确定的箭头用于设备用图形符号或图形符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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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3部分：应用导则》（GB/T 16902.3—2013）

规定了设备用图形符号的应用导则，以保证符号应用时的视觉清晰度和总体协调

性，同时规定了符号原图在设备上实际使用时允许修改的程度。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4 部分：图形符号用作图标的重绘指南》

（GB/T 16902.4—2017）给出了设备用图形符号用作图标时的重绘原则、重绘指

南、表现形式，适用于在设备屏幕或显示器呈现和使用时设备用图形符号的重绘。

《设备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5 部分：图标的设计指南》（GB/T 16902.5

—2017）界定了图标的作用和分类，给出了图标的设计程序、基本设计原则和设

计指南，适用于通过设备屏幕呈现和使用的图标的设计。

3.2.1.4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3）系列标准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是公共信息导向系统中必不可少的视觉元素，它具有传递

导向信息的功能。只有对传递信息起关键作用的图形符号的设计和表示进行标准

化，才能确保图形符号的清晰、醒目、易懂、易记，达到准确、快速传递信息的

目的。《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GB/T 16903）系列标准即是为了确立标志

用图形符号的设计和表示规则而编制的文件，目前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 2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

——第 3部分：感知性测试方法。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与要求》（GB/T

16903—2021）（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 GB/T 16903.1）确立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

形符号的表示规则，规定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程序、设计模板、设计原则

以及具体图形设计要求，进而规定了图形符号形成图形标志的规则。该标准适用

于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计，不适用于安全标志和道路交通标志使用的图形符号

的设计。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2 部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

（GB/T 16903.2—2023）界定了构成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通用符号要素，给出了

符号要素的名称、说明及使用规则，并规定了通用符号要素的应用要求。该标准

适用于图形符号的设计。安全标志和道路交通标志中的图形符号设计参照使用。

《标志用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第 3 部分：感知性测试方法》（GB/T 16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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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该文件拟修订并重新编号为 GB/T 16900.3），修改采用 ISO 9186-2:2008

《图形符号 测试方法 第 2部分：感知性测试方法》。GB/T 16903.3—2013规定

了图形符号感知性的测试方法，以确定图形符号的符号要素能否被最终使用人群

迅速识别。

3.2.2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T 2893）系列标准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T 2893）系列标准包括 5个部分，分

别为：

——第 1 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第 2 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

——第 3 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第 4 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第 5 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2893.1—2013）修改采用 ISO 3864-1:201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GB/T 2893.1—2013规定了不同

类型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安全色和设计原则，这些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在工作

区域和公共场所中主要用于预防事故、防止火灾、传递危险情况信息和紧急疏散

等，也规定了在制定含有安全标志的标准时所适用的基本原则。GB/T 2893.1—

2013适用于需要关注与人身相关的安全问题的所有场所，不适用于引导铁路、

公路、内河航运、海运及空中交通的信号，总之，不适用于法律法规中对此另有

规定的领域。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2 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

（GB/T 2893.2—2020）修改采用 ISO 3864-2:2016《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2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GB/T 2893.2—2020规定了产品安全标

签的设计原则，包括安全色的使用、危险程度区的构图、不同类型产品安全标签

的构图等，并在附录中给出了提升产品安全标签可识别性的指导原则和产品安全

标签的设计示例等参考资料。GB/T 2893.2—2020规定的产品安全标签适用于可

能发生与安全相关问题的所有产品，但是，不适用于化学品、危险物质和制剂的

运输、已有相关法规约束且法规内容与GB/T 2893.2—2020某些条款不同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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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T 2893.3—2010）修改采用 ISO 3864-3:2006《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GB/T 2893.3—2010规定了安全标

志用图形符号的设计原则、准则和指南，适用于 GB/T 2893.1规定的安全标志中

图形符号的设计以及 GB/T 2893.2规定的产品安全标签中安全标志要素的设计。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

属性》（GB/T 2893.4—2013）修改采用 ISO 3864-4:2011《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

全标志 第 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GB/T 2893.4—2013

规定了用于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标志颜色的色度属性、光度属性的相关要

求和测试方法，为 GB/T 2893.1—2013中规定的安全色和对比色提供色度和光度

规范。安全标志达到的物理要求主要与昼光颜色和正常照明环境有关，GB/T

2893.4—2013 还包括无照明环境中使用的安全标志和磷光材料的色度要求及测

试方法。GB/T 2893.4—2013适用于需关注与人身相关的安全问题的所有场所，

不适用于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以及空中交通的导向信号传输，总之，不

适用于法律法规中对此另有规定的领域。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2893.5—2020）规定了在实际使用中选取、组合和设置安全标志的原则和要求。

GB/T 2893.5—2020适用于除私人住宅之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或公共建筑中

使用的安全标志，本部分不适用于道路交通标志、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危险货物

运输标志。

3.2.3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在 2025年 5月发布，2026年 3

月 1日实施，代替《安全色》（GB 2893—2008）、《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2894—2008）和《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2003），制订时以 GB 2894—2008为主，整合了 GB 2893—2008和 GB

7231—2003的内容。《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参照 ISO 7010

（2003版《图形符号 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 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安全标志》），

结合 GB/T 10001《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和 GB 13495《消防安全标志》进

行编制，《安全色》（GB 2893—2008）修改采用 ISO 3864-1:2002《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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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 1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

则》。GB 2894—2025规定了传递安全信息的颜色表征、安全标志的类型及其设

置、使用要求，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和识别符号。根据 GB 2894-2025的规定，

安全标志分警告标志、禁止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大类型，GB 2894—2025

适用于存在安全风险或有必要提醒注意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公共场所安全标

志的设计、制作及设置，不适用于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以及空运中使用

的交通标志。

3.2.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GB/T 26443—

2010）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类、性能和耐久性》（GB/T 26443—2010）

修改采用了 ISO 国际标准：ISO 17398:2004《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分

类、性能和耐久性》。GB/T 26443—2010规定了安全标志性能分类体系的相关

要求，根据安全标志的预期使用环境、基材、光度属性、照明方式、安装方式和

表面特性等对安全标志的性能进行了分级。GB/T 26443—2010规定的相关性能

指标和试验方法是为了向采购商交付产品时能准确说明与耐久性和预期使用寿

命相关的各项性能。GB/T 26443—2010不适用于安全标志的电源、电源组件和

电动组件的性能，也不适用于照明组件的性能，但对特定类别安全标志的光度属

性进行了规定。制定 GB/T 26443—2010的目的是为了向安全标志的生产商（供

应商）和采购商提供协商和确定安全标志性能参数的依据。在安全标志的预期寿

命内，已商定的各性能参数均需稳定不变。GB/T 26443—2010提出生产商（供

应商）需对产品进行分类，并提供详尽的产品说明。生产商（供应商）和采购商

可以从性能水平或者预期使用环境的角度明确对产品的要求。GB/T 26443—2010

的推广和实施有助于更好地落实正文中的各项要求，并更深入地理解日常使用的

各类安全标志的性能。

3.2.5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规定了产生、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单位需设置的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分类、内容要求、

设置要求和制作方法。该标准适用于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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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使用的环境保护识别标志。HJ 1276—2022还

以规范性附录形式给出了危险特性警示图形，包括腐蚀性、毒性、反应性和易燃

性的警示图形。

3.2.6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2008）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2008）规定了医

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利器盒和周转箱（桶）的技术要求以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并规定了医疗废物警示标志。该标准适用于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

的生产厂家、运输单位和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此外，2003 年，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要求，由环保总局组

织定点生产排放口标志牌事项已经取消。为保证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正常进

行，当时的环保总局印发了《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

95号），规定了标志牌的图形颜色及装置颜色、辅助标志内容、辅助标志字型、

标志牌尺寸、标志牌材料、标志牌的表面处理、标志牌的外观质量要求等，并规

定标志牌由地方环保部门自行制作。另外，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环境

保护技术法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2003〕206号）

中规定了暂时贮存库房专用医疗废物警示标识具体要求，并在第 2.1.8条中规定

“应按 GB 15562.2和卫生、环保部门制定的专用医疗废物警示标识要求，在库

房外的明显处同时设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警示标识”。

4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修订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体系协调原则。明确标准定位，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衔接

一致。

（2）与国情发展趋势和管理需求相适应原则。明确管理需求，结合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设施发展现状和趋势，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细化不同环节

和不同场景下的环境管理要求。

（3）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结合各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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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增强标准的实际可操作性。

4.2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的修订思路是在对国内外有关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图形标志的

相关标准、技术文件调研以及国内各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现场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结合环境管理需求，分析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明确修订原则和需要

修订的技术内容，在明晰标准的定位和适用范围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梳理有关

术语和定义，研究提出标志、标志牌、实施与监督等主要内容技术要求，编制标

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按照标准制修订程序开展标准修订工作。本标准修订的技术

路线如下图。

图 1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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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在对国际标准化组织、美国、欧盟国家及我国的图形标志标准进行系统梳理

基础上，结合环境管理需要，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此次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明确了标志的设置范围和地点，细化了标志的形状、颜色和标志牌设置、检查与

维修要求，增加了辅助文字、补充标志以及标志的尺寸和标志牌的材质、外观质

量的技术要求。

修订后的标准主要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标

志、标志牌、实施与监督和附录等部分。

5.1 标准的适用范围

现行标准 GB 15562.2—1995在“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部分的表述为“本

标准规定了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及其功能。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固体废物的监督管理。”

关于标准规定的内容，根据修订后的标准技术内容，调整为“本标准规定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的生态环境标志的组成、形状、

颜色、尺寸以及标志牌的材质、外观质量、设置、检查与维修的要求和标准的实

施与监督。”

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在 GB 15562.2—1995中采用了“一般固体废物”的表

述，在其他相关环境标准或管理文件中未见到该表述，在该标准具体使用时，关

于一般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的含义不明确，有时被理解为是指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场；有时被理解为是除危险废物之外的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包

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此外，贮存、处

置场是贮存、处置设施之一，例如贮存设施有贮存库、贮存场、贮存池和贮存罐

区等，贮存、处置场之外的其他贮存设施也需要有环境标志。考虑到一般固体废

物的图形标志和其目前使用情况，将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为“本标准适用于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的生态环境标志的设置以及监督管

理。其他固体废物设施可参照执行。”



16

5.2 术语和定义

术语部分对标准中的专门术语和容易引起歧义的名词进行定义。现行标准

GB 15562.2—1995 对图形符号、标志、提示图形符号、警告图形符号 4 个术语

进行了定义。此次修订术语中保留了图形符号、标志 2个术语，将提示图形符号、

警告图形符号 2个术语调整为提示标志和警告标志，增加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贮存、贮存设施、处置、处置设施、图形标志、主标志、辅助文字、

补充标志、衬边、二维码 12个术语，上述术语中，提示标志和警告标志的定义

根据《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确定，二维码的定义根据《排污

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术规范》（HJ 1297—2023）确定，图形符号、

标志、图形标志、主标志、辅助文字、补充标志、衬边 7个术语定义根据《图形

符号 术语》（GB/T 15565—2020）确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定义根据《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确定，危险废物、

贮存、处置的定义根据《固废法》确定，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的定义与《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中术语定义保持协调。

5.3 标志要求

现行标准 GB 15562.2—1995将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图形符号分为提示图

形符号和警告图形符号两种，仅给出了图形符号和简单说明。本次修订中，结合

图形标志相关国家标准和管理要求，细化了标志形状、颜色的要求，增加了辅助

文字、补充标志和尺寸的技术要求。

5.3.1 关于标志的一般要求

本部分对于标志的必要组成以及标志中使用颜色要求进行了统一规定。图形

标志使用时需要辅助文字对图形含义进行说明，在标志使用时，标志上还需有单

位名称、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需要通过补充标志进行说明，因此，提

出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为图形标志、辅助文字和补充标志组

成的组合标志。

《GB 2894—2025》中对于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品区域有明确要求并给出了

颜色示例，本次修订在明确具体颜色参数时，要求标志中使用的黄色、绿色、黑

色和白色应符合 GB 2894的规定。GB 2894规定的是颜色的色品区域，《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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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中颜色色值规定也在 GB 2894规

定的色品区域内，因此关于颜色的规定与 HJ 1276—2022不冲突。

5.3.2 关于图形标志类型和使用

根据《图形符号 术语》（GB/T 15565—2020）中关于图形符号和标志的术

语定义，GB 15562.2—1995在表 1中所列的提示图形符号和警告图形符号的样

式应属于图形标志。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对于安全标志的分类沿用了《安

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中的分类方式，将安全标志分为警告

标志、禁止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大类型。根据 GB 2894—2025 中有关

标志类型的划分，本次标准修订中，将 GB 15562.2—1995表 1中图形标志分为

提示标志和警告标志两种，标志的几何形状、安全色和图形符号构成仍与 GB

15562.2—1995及其修改单保持一致。

关于图形标志的名称，与 GB 15562.2—1995 中的名称保持了衔接。GB

15562.2—1995表 1中列出了图形符号的名称，参照《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中四类标志的命名方式对三种图形标志进行了命名和说明。

关于图形标志的使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的

图形标志根据设置范围和地点采用“一般固体废物”或“当心一般固体废物”的

图形标志。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的图形标志采用“当心危险

废物”的图形标志。《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中规定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

设施、设备要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

发〔2003〕206号）中规定了暂时贮存库房专用医疗废物警示标识具体要求，并

在第 2.1.8条中规定“应按 GB 15562.2和卫生、环保部门制定的专用医疗废物警

示标识要求，在库房外的明显处同时设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警示标识”。为

与上述医疗废物的规定相衔接提出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中还

应同时使用医疗废物的警示标识。

5.3.3 关于图形标志的形状及颜色要求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规定，警告标志的基本型式是正

三角形（见图 2），提示标志的基本型式是正方形（见图 3），并且对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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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色使用也进行了规定。GB 2894—2025规定安全色有黄色、红色、蓝色和绿

色四种，分别与其规定的对比色黑色、白色、白色、白色搭配使用。黄色用于传

递注意、警告的信息，红色用于传递禁止、停止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的信息，

蓝色用于传递应遵守规定的指令性信息，绿色用于传递安全的提示性信息。黑色

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边框。白色用于安全标志中红、

蓝、绿的背景色及安全标志的文字和图形符号。

b 为警告标志的外边长；r=0.01( 3 +1)b。 a 为提示标志的边长。

图 2 警告标志的基本型式 图 3 提示标志的基本型式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

则》（GB/T 2893.1—2013）规定警告标志的形状为带有弧形转角的等边三角形，

背景色为黄色，三角形条带为黑色，图形符号为黑色，安全状况提示标志的形状

为正方形，背景色为绿色，图形符号为白色。

GB 15562.2—1995 中有关警告标志和提示标志的形状和颜色规定与 GB

2894—2025和 GB/T 2893.1—2013要求一致，本次修订对表述形式进行了规范，

同时明确了颜色的具体参数要求（见 5.3.1章节）。

5.3.4 关于辅助文字的要求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中在危险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示例中，在警告标志的下方添加了辅助文字“危险废物”，

为了与 HJ 1276—2022和现行使用的标志衔接，本次修订相应提出提示标志和警

告标志应根据图形符号含义添加中文和英文辅助文字的要求。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中规定文字辅助标志的基本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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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矩形边框，应与安全标志共同使用，可位于安全标志的上面、下面、左侧或右

侧，显著程度不应超过相伴的安全标志，背景色应为安全标志的安全色或白色，

中文辅助文字字体均为黑体字，英文辅助文字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应大写，其余

单词字母均小写。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2893.5—2020）中对于辅助文字的使用也有相关要求，在使用辅助文字时：a) 辅

助文字的显著程度不宜超过相伴的安全标志；b) 中文辅助文字宜使用笔画粗细

一致的等线字体，例如黑体等； c) 辅助文字若使用英文，则：1) 英文只有第一

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他单词的字母均小写；2) 与警告标志一起使用的英文

辅助文字中如果使用了警示语“Warning”，则警示语后的英文宜另起一行，另

起一行的英文中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单词字母均小写； 3) 英文字体

宜为笔画粗细相近的无衬线字体。中文辅助文字的字高宜大于或等于 6 mm，或

不小于安全标志高度的 10%，取二者中较大者。英文辅助文字中小写字母的字

高（使用小写字母“x”度量）宜为同时使用的中文字高的一半。辅助文字宜形

成矩形文字辅助标志并与安全标志同时使用。文字辅助标志的设计应符合 GB/T

2893.1的要求。文字辅助标志宜作为组合标志或集合标志的组成部分与相应的安

全标志一起使用。

本次修订参照GB 2894—2025和GB/T 2893.5—2020中对辅助文字的使用要

求以及 HJ 1276—2022中的规定，提出了辅助文字的字体、大小以及颜色要求。

5.3.5 关于补充标志的要求

5.3.5.1 关于补充标志的内容要求

《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 号）规定标

志内容包括：（1）排放口标志名称；（2）单位名称；（3）编号；（4）污染物

种类；（5）XX 环境保护局监制。《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在参考《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

95号）中相关规定及结合危险废物设施场所具体情况基础上提出危险废物贮存、

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填写内容为：（1）单位名称；（2）危险废物贮存、利用、

处置设施编码；（3）负责人及联系方式；（4）二维码。综合借鉴以上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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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订提出标志的内容中要包括单位名称、单位编码、设施编码、负责人及联系

方式以及二维码。

关于编码填写，HJ 1276—2022要求设施编码可填写 HJ 1259中规定的设施编

码，《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2022）适用于

危险废物，其中关于设施编码填写要求为“填写排污许可证副本中载明的编码。

若无编码，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码并填写。”《排污单位编码规则》（HJ

608—2017）规定了排污单位及其所属的固定场所、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等的编码规则。此次修订中，本标准规定“单位编码应为符合 HJ 608要

求的排污单位编码，设施填写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编码。若无编码，则根据 HJ

608 进行编码并填写。”该编码要求与 HJ 1276—2022的编码要求不冲突。

5.3.5.2 关于补充标志的形式要求

标志内容中要求的单位名称、编码、负责人及联系方式以及二维码需要在补

充标志上体现。参照《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

全标记的设计原则》（GB/T 2893.1—2013）中的设计要求，提出了补充标志的

形状、颜色及其在组合标志中的位置要求。《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1276—2022）在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示例中，在组合标志

中添加了黑色边框和黑色分界线，为了与HJ 1276—2022和现行使用的标志衔接，

本次修订提出了补充标志与警告标志形成的组合标志有黑色边框以及标志中间

可添加黑色分界线的要求。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2893.5—2020）规定“安全标志在使用时，可通过使用衬边增加标志的显著性。

衬边是标志边框外边缘与边框颜色成对比色且有一定宽度的条带。安全标志带有

衬边时，衬边的使用宜符合 GB/T 31523.2的规定。”《安全信息识别系统第 2

部分：设置原则与要求》（GB/T 31523.2—2015）中规定衬边的宽度设计应为安

全标志几何形状尺寸的 0.025倍~0.05倍。警告标志的衬边颜色为黄色，其余标

志的衬边颜色为白色。参照 GB/T 2893.5—2020和 GB/T 31523.2—2015的规定，

提出了组合标志衬边的颜色和宽度要求。

关于补充标志上面的文字要求参照了《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

和《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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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3.5—2020）中对辅助文字的使用要求。

补充标志上的二维码图形大小和信息内容要求参考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

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中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要求。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术规范》（HJ 1297—2023）规定了排污

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基本原则、数据结构、数据内容和管理要求等，适

用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

的排污单位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的管理、应用和服务，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二维码标识可参照执行。为了规范二维码标识，提出二

维码的码制要求、质量要求、标识管理要求参照 HJ 1297中的规定。

5.3.6 关于标志的尺寸要求

（1）《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对于标志牌的尺寸要求“安全标

志牌的尺寸大小应满足在观察距离范围内易于被注意到（观察距离 L 与三角形标

志的外边长 b、 圆形标志的外径 d 以及正方形标志的边长 a 的关系见附录 D中

D. 1），并应能按场所位置的不同（不同场所位置的型号选用见 D. 2）正确识别

安全标志的图形符号以及需要遵守安全标志所传达的信息。”

GB 2894—2025附录 D中表 D. 1给出了型号与观察距离 L 和三角形标志的

外边长 b、圆形标志的外径 d 以及正方形标志的边长 a 的关系，具体如下：

表 1 GB 2894—2025 中安全标志牌的尺寸 单位为米

型号 观察距离 L
三角形标志的外边长 b

（警告标志外边）

圆形标志的外径 d

（禁止标志外径或指令标志外径）

正方形标志的边长 a

（提示标志边长）

1 0<L≤2.5 0.088 0.070 0.063

2 2.5<L≤4.0 0.142 0.110 0.100

3 4.0<L≤6.3 0.220 0.175 0.160

4 6.3<L≤10.0 0.350 0.280 0.250

5 10.0<L≤16.0 0.560 0.450 0.400

6 16.0<L≤25.0 0.880 0.700 0.630

7 25.0<L≤40.0 1.400 1.110 1.000

注：允许有 3%的误差。

此外，GB 2894—2025附录 D中表 D. 2 给出了安全标志牌的型号与适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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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位置之间的关系。

（2）《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
HJ 1276—2022对于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尺寸要求参考了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和《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

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中的有关技术要求，考虑到建筑物内部的

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存在更近的观察距离的情况，因此，依据警告

性标志与观察距离的计算公式（三角形外边长等于 0.7倍观察距离），设置了尺

寸更小的标志牌规格。具体要求如下：

表 2 不同观察距离时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标志的尺寸要求

设置位

置

观察距

离 L（m）

标志牌整

体外形最

小尺寸

（mm）

三角形警告性标志
正方形提

示性标志

最低文字高度

（mm）

三角形外

边长 a1
（mm）

三角形内

边长 a2
（mm）

边框外角

圆弧半径

（mm）

正方形边

长（mm）

设施类型

名称

其他

文字

露天/
室外入

口

＞10 900×558 500 375 30 400 48 24

室内
4＜L≤
10 600×372 300 225 18 250 32 16

室内 ≤4 300×186 140 105 8.4 100 16 8

GB 2894是强制性标准，同时也是 HJ 1276关于标志尺寸要求的主要依据，

因此，本次标准修订以 GB 2894的尺寸要求为参考，提出了标志尺寸大小的要

求，并对尺寸参数进行了规定，在附录中给出了标志示例。

5.4 标志牌要求

5.4.1 关于标志牌的材质要求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对于标志牌的材质进行了规定，

要求为“安全标志牌应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不应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

燃的材料。特殊环境下使用的标志牌，还应满足该环境下的特定要求（如：耐高

温或低温、耐腐蚀等）。存在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图形符

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GB/T 2893.5—

2020 ）对于安全标志提出了耐久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其中耐久性的要求中规定

“基材的选择宜考虑到与室内或室外的使用环境相适应并符合安全标志的预期

使用寿命；同时宜考虑颜色的耐光性和抗褪色性能。”《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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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HJ 1276—2022）规定“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宜采

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如 1.5~2 mm冷轧钢板），并做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一般

不宜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柱式标志牌的立柱可采用 38×4无缝钢

管或其他坚固耐用的材料，并经过防腐处理。”《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

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对标志牌材料的规定为：1.标志牌采用 1.5—2

mm冷轧钢板；2.立柱采用 38×4无缝钢管；3.表面采用搪瓷或者反光贴膜。该

通知对于标志牌的表面处理也进行了规定，不仅要求搪瓷处理或贴膜处理，也要

求标志牌的端面及立柱要经过防腐处理。

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标志牌的材质主要考虑耐久性和安全性，结合目

前已有标志牌的材质规定，提出标志牌材料的要求为“标志牌应采用坚固耐用的

材料，不应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柱式标志牌的立柱也应采用坚固

耐用的材料，并经过防腐处理。”

5.4.2 关于标志牌的外观质量要求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对标志牌的表面质量规定为“安

全标志牌应图形清晰，无毛刺、孔洞等影响使用的瑕疵。”《关于印发排放口标

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中对标志牌的外观质量要求为：1.

标志牌、立柱无明显变形；2.标志牌表面无气泡，膜或搪瓷无脱落；3.图案清晰，

色泽一致，不得有明显缺损；4.标志牌的表面不应有开裂、脱落及其它破损。《危

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中外观质量要求为“危险废

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的标志牌和立柱无明显变形。标志牌表面无气泡，膜或

搪瓷无脱落。图案清晰，色泽一致，没有明显缺损。”HJ 1276—2022在印刷要

求中还规定“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

保证在足够的观察距离条件下也不影响阅读。”

综合考虑上述规定，提出外观质量要求为“标志牌及其立柱无明显变形。标

志牌的图形和文字应清晰、完整、色泽一致。标志牌不得有明显缺损和影响使用

的任何疵病。”

5.4.3 关于标志牌的设置要求

GB 15562.2—1995仅规定“标志牌应设在与之功能相应的醒目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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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标志和警告标志的设置范围和地点没有明确规定。GB 15562.2—1995在“提

示图形符号”的定义中指出“提示图形符号是用于向人们提供某种环境信息的符

号。”，在“警告图形符号”的定义中指出“警告图形符号是用于提醒人们注意

废物贮存、处置过程中可能造成危害的符号。”，并且，根据提示标志和警告标

志的定义可以看出，设置提示标志的目地是提供某种环境信息，警告标志是用于

提醒注意周围环境、事物，避免潜在危害。结合目前标志的使用情况以及《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的规定，提出“固体废物相关

单位的贮存（处置）设施均应在设施附近或场所外的入口醒目处设置相应的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并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在相关位置设置更

多的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作业地点、作业场所设置警告标志。一般

固体废物的提示标志设置在固体废物（除外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场厂区入口

处。”所提出的三种图形标志的设置范围和地点与现行标准 GB 15562.2—1995

以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保持了衔接。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对于安全标志牌的设置进行了规

定，要求安全标志牌应设在醒目位置。照明条件差的场所应采用逆向反光材料和

自发光材料制作安全标志图形。安全标志牌的平面与视线夹角应接近 90°，观

察者位于最大观察距离时，最小夹角应不小于 75°。多个安全标志牌在同一部

位设置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排列。

安全标志牌的固定方式分为附着式、悬挂式和柱式三种。悬挂式和附着式的标志

牌应稳固，柱式的标志牌和支架应联接牢固。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 部分：总则》（GB/T 15566.1—

2020）中对于标志牌设置高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1）位置标志附着式设置时，

宜将标志设置在水平视线的高度，即标志载体的中心线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约

为 1.6 m。如果位置标志需要在更大观察距离上被识别，则标志载体的下边缘与

地面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宜小于 2.0 m。（2）导向标志附着式设置时，为了确保标

志信息不被行人遮挡，标志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 1.8 m。

（3）标志悬挂式设置时，标志载体的下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最大净空

高度）不应小于 2.2 m。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对于危险废物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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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处置设施标志的设置要求也进行了规定，根据 HJ 1276—2022，危险废物

相关单位的每一个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均应在设施附近或场所外的入口处设置

相应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标志、危险废物利用设施标志、危险废物处置设施标志，

对于危险废物填埋场等开放式的危险废物相关设施，除了固定的入口处之外，还

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在相关位置设置更多的标志。危险废物设施标志可采用附着

式和柱式两种固定方式，应优先选择附着式，当无法选择附着式时，可选择柱式。

附着式标志的设置高度，应尽量与视线高度一致；柱式的标志和支架应牢固地联

接在一起，标志牌最上端距地面约 2 m；位于室外的标志牌中，支架固定在地下

的，其支架埋深约 0.3 m。危险废物设施标志应稳固固定，不能产生倾斜、卷翘、

摆动等现象，在室外露天设置时应充分考虑风力的影响。

《关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 号）中对于

立式固定式标志牌的高度提出的要求为：标志牌最上端距地面 2 m，地下 0.3 m。

综上，本次修订提出了标志牌设置的地点、环境、方式、高度等要求，所提

要求与现行相关标准要求保持了衔接。

5.4.4 关于检查与维修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要求安全标志牌应至少每半年检

查一次，如发现 a）安全色或对比色变色、褪色；b）本体材料变形、开裂或剥

落；c）安装不牢靠；d）部分缺失或损毁；e）被遮挡；f）与环境颜色相融；g）

照明亮度不足，应立即更换或采取相应措施。在修整或更换安全标志牌时应有临

时标志替换。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要求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设置单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应定期组织检查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是否填写完

整、有无脱落、破损和脏污等影响信息识别的情形。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5 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T 2893.5—2020）要求应对安全标志进行定期目视检查和清洁，对于发现

的问题宜及时整改。如发现以下问题中的任何一项，应对安全标志进行更换或立

即采取相应措施：a）褪色或变色；b）材料明显的变形、开裂、表面剥落等；c）

固定装置脱落；d）遮挡；e）照明亮度不足；f）损毁等。

综合考虑上述规定提出了标志牌检查与维修的要求为“标志牌必须保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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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标志牌设置单位至少每半年检查 1次，当发现形象损坏、颜色污染或有变

化、褪色、固定装置脱落等不符合本标准的情况，应及时修整或更换。在修整或

更换标志牌时应有临时标志替换。”

6 修订前后的标准比较

修订前后的 GB 15562.2内容比较见下表，此次标准修订明确了标志的设置

范围和地点，细化了标志的形状、颜色和标志牌设置、检查与维修要求，增加了

辅助文字、补充标志以及标志的尺寸和标志牌的材质、外观质量的技术要求，所

提技术要求与现行有关标准如《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等保持

了协调一致。由下表可见，修订后的 GB 15562.2对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的生态环境标志的设置要求更加清晰明确，更有利于标

志设置的规范化。

表 3 修订前后的 GB 15562.2 主要内容对比

修订内容 GB 15562.2—1995 GB 15562.2修订稿

名称

标准名称为《环境保护

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但是标准

的技术内容不仅仅是图形

标志，现有名称不能全面涵

盖。

根据图形标志和标志的含义、修

订后标准的定位和技术内容情况，将

标准名称调整为《生态环境标志 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修改后

的名称与标准技术内容更加契合。

适用范围
范围中的“一般固体废

物”含义不明确。
修改后的范围更清晰。

术语和定义
现有术语定义不清晰，

与相关标准的定义不衔接。

此次修订术语中保留了图形符

号、标志 2个术语，将提示图形符号、

警告图形符号 2个术语调整为提示标

志和警告标志，增加了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危险废物、贮存、贮存设施、

处置、处置设施、图形标志、主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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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 GB 15562.2—1995 GB 15562.2修订稿

辅助文字、补充标志、衬边、二维码

12个术语，并将术语的定义与现行相

关标准保持了一致。

标志的类型
将图形符号分为提示

图形符号和警告图形符号。

参照《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中标志的分类，将图形

标志分为提示标志和警告标志两种，

并根据标志的含义进行了命名。

标志的形状及颜色
对于标志的形状及颜

色要求不够清晰。

细化了标志的形状及颜色要求；

明确了颜色参数要求。

辅助文字 未规定。
增加了辅助文字字体、大小、颜

色的技术要求。

补充标志 未规定。
增加了补充标志的形状、颜色、

位置及其主要内容的技术要求。

标志的尺寸 未规定。 增加了标志的尺寸要求。

标志牌的材质 未规定。 增加了标志牌的材质要求。

标志牌的外观质量 未规定。 增加了标志牌的外观质量要求。

标志牌的设置 要求不够细化。
细化了标志牌的设置位置要求；

增加了标志牌的固定方式要求。

检查与维修 未明确责任主体。

明确了标志牌设置单位为检查

与维修责任主体；将检查时间由至少

每年 1 次调整为至少每半年检查 1

次；增加在修整或更换标志牌时应有

临时标志替换的要求。

实施与监督

由各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统一监督实施，标

志牌制作由国家环境保护

局统一监制。

删除标志牌制作单位的要求。为

了减轻企业负担，规定已经设置的标

志牌可以继续使用至修整时再更换

为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标志牌。



28

7 与国内外标准的对比分析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

《图形符号 术语》（GB/T 15565—2020）、《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T

2893）系列标准、《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关

于印发排放口标志牌技术规格的通知》（环办〔2003〕95号）等标准和文件，

关于标志的类型、组成、形状、颜色、尺寸、辅助文字、补充标志以及标志牌设

置、材质、外观质量、检查与维修的技术要求与上述标准和文件保持协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也参考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图形符号安全颜色和安全

标志的 ISO 3864系列标准，关于标志的形状、颜色等技术内容与其协调一致。

8 修订后标准的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

8.1 技术可行性分析

不同于污染物排放标准，本标准为基础标准，在此次修订中，对于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生态环境标志及标志牌的相关技术内容

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按照修订后的技术内容制作和设置标志牌不存在技术层面

困难。

8.2 经济可行性分析

修订后的标准的适用范围明确，具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处置设施的企业需要按照本标准要求设置生态环境标志牌，根据 2023年的统计

数据，对采矿业、制造业、医疗机构及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单位的生态环境标志牌

的更换费用进行了估算，具体如下：

根据 2024年 12月 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

三号）——第二产业基本情况》，2023年末，全国采矿业、制造业分别有 5.2万

和 404.8万家企业，合计为 410万家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合计 47万家），上述

企业按照规模以上企业每家 4个标志牌，其余企业每家 1个标志牌测算，一个标

志牌的单价按照 100元/个，标志牌更换合计约需要 5.5亿元；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 2024》，2023年全国有 38355家医院，按照 1家医院 1个标志牌测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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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更换合计约需要 383万元；根据《全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情况研

究报告（2024年）》，2023年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单位数量和处置单位

数量分别为 2088家和 834家，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许可证持证单位共计 6

173 家，合计 9095家单位，按照 1家单位 5个标志牌测算，标志牌更换合计约

需要 455万元。上述费用合计约 5.6亿元。

由该数据可见，虽然从单个企业来看，标志牌更换不会对企业带来大的经济

负担，但全国累计支出仍然较大，约为 5.6亿元。从节约资源、绿色低碳的方面

考虑，修订后的标准提出“本标准实施之日前设置的标志牌，可使用至修整时再

更换为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标志牌。”，允许已经设置的标志牌可以继续使用至修

整时再更换，减少资源浪费。

8.3 环境效益分析

相对于现行标准，本次标准修订明确了标志的设置范围和地点，细化了标志

的形状、颜色和标志牌设置、检查与维修要求，增加了辅助文字、补充标志以及

标志的尺寸和标志牌的材质、外观质量的技术要求。新标准的实施将会极大地规

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处置设施的生态环境标志的设置，有

助于提升固体废物的环境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生态环境标志的提示和警示作用。

9 实施建议

标准修订发布后，建议开展宣传培训，推进标准的实施。修订后的新标准的

实施有利于统一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标志设置要求，避免目前因标准规

定不清，标志设置混乱的状态，减少企业频繁更换的成本。有利于增强固体废物

贮存（处置）设施经营者的责任意识，提升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管理水

平。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标志的规范设置，也有利于明确管理区域，提高

相关管理和监督人员的环境风险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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